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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桂工信规范〔2023〕7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广西碳酸钙

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广西碳酸钙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年7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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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碳酸钙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《加快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推动新建碳

酸钙粉体加工项目分类处置的指导意见》，为促进碳酸钙产业集聚

发展，优化产品结构，限制低端产能盲目扩张，提升全产业链建

设水平，实现我区碳酸钙产业转型升级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区内各类所有制企

业新扩建，且属于《关于推动新建碳酸钙粉体加工项目分类处置

的指导意见》印发实施后要求实施产能置换的碳酸钙粉体加工项

目。碳酸钙粉体指重质碳酸钙、轻质碳酸钙、氧化钙、氢氧化钙

四类产品，四类产品的定义和分类详见附件1。

第三条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产能置换的组织实施和

监督管理，发展改革、统计、税务等部门按照职能负责产能置换

政策落实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本办法中的适度发展区、限制发展区和不宜发展区

指《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划定的三类区

域。

第五条 支持区内企业按照自愿、有偿、互惠原则，通过协

议转让、拍卖、入股等方式进行产能指标交易，引导有效产能向

优势企业和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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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严禁备案和建设扩大产能的碳酸钙粉体加工项目，

确有必要建设的，必须制定产能置换方案，实施产能置换。

二、产能置换要求

第七条 下列情形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：

（一）依托现有主体设备实施治污减排、节能降耗、安全隐

患整治、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等不扩大产能的碳酸钙粉体加工技

术升级改造项目。

（二）通过现有或外购普通重质碳酸钙、氧化钙延伸发展超

细重钙、改性重钙、超细轻钙、改性轻钙等高端碳酸钙粉体加工

项目。

（三）新建《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（2020 年本）》广西

壮族自治区新增鼓励类产业中规定的超细重钙、改性重钙、超细

轻钙、改性轻钙、纳米钙等高端碳酸钙生产、下游精深加工及配

套产业项目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限制类、淘汰类项目除外）。

（四）集粉体加工和下游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项目，在下

游应用项目同步建成投产的条件下，建设全部自用的碳酸钙粉体

加工项目。全产业链项目工业增加值能耗需低于广西工业能耗强

度控制目标值。

第八条 三类区域产能置换须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适度发展区可利用全区范围内的产能，通过等量置换

建设碳酸钙项目，但不得将产能置换到限制发展区和不宜发展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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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限制发展区可利用所在设区市辖区范围内的产能在当

地通过等量置换建设碳酸钙项目，或将产能置换到适度发展区，

但不得将产能置换到不宜发展区和其他限制发展区。

（三）不宜发展区可利用所在设区市辖区范围内的产能在当

地按1.3:1 比例减量置换建设碳酸钙项目，或将产能置换到适度

发展区，但不得将产能置换到限制发展区和其他不宜发展区。

第九条 重质碳酸钙、轻质碳酸钙、氢氧化钙产能均不能置

换成氧化钙；其余情形不同产品之间允许互相进行置换，置换比

例按第八条执行。

第十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产能不得进行置换：

（一）审批手续不齐全的违规产能；

（二）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的淘汰类产能；

（三）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能，已享受产能退

出补贴的产能；

（四）主体设备已拆除退出的产能;

（五）用于置换的产能指标不得重复使用。

第十一条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附件1，于

每年6月底前在部门网站公布上一年度辖区内碳酸钙粉体生产线

情况。公布信息包括企业名称，生产线名称，建设地址，主要生

产装置种类、规格及数量，建成投产时间，产品类别，批复产能

大小等信息。未纳入公布清单的生产线原则上不能用作置换产能。

三、产能置换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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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所在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引导

项目业主制定产能置换方案（样表见附件2），并负责核实产能置

换方案的真实性、合规性，在门户网站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

无异议后予以公告。

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需符合《关于推动新建碳酸钙粉体加工

项目分类处置的指导意见》《广西碳酸钙产业规范条件（2021 年

本）》。“两高”类建设项目通过自治区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

发展暨加强能耗双控厅际联席会议审查后，才能开展产能置换工

作。

第十四条 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引导本地产能出让

企业制定产能出让方案（样表见附件3），并对产能指标的大小以

及真实有效性、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。产能指标大小参照附件1

进行核定，并出具产能核定报告，报自治区精品碳酸钙产业集群

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出具意见。产能出让方案需在本部门网站面

向社会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予以公

告。

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投产前（含试生产），产能指标所在设区

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须组织关停、拆除对应生产线主体生产

装置并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出具验收

报告。跨地市置换的，产能指标所在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负责将退出产能装置拆除情况函告建设项目所在设区市工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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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建设项目据此投入生产（含试生产）。验收报告

须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所在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

监督产能置换方案的落实，组织现场核验产能置换方案落实情况，

将核验结果在本部门网站面向社会公告，并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

化厅备案。对存在弄虚作假、“批小建大”、产能指标重复利用等

行为的企业，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，整改到位前不得点

火投产。

第十七条 鼓励行业协会、媒体和公众等社会各界对产能置

换方案执行情况和建设项目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十八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区产

能置换执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。对产能置换核实把关不严、监

督落实不到位的地区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依照法律法规追究相关

人员责任。

五、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中涉及的有关标准、法律法规、产业政

策若进行修订，按修订后的新标准或新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。为促

进政策落实，各设区市可在本办法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。暂不接

受外省产能指标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根据行业发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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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调整情况适时修订。

附件：1.广西碳酸钙粉体产品定义及置换产能大小核定原则

2.XX 企业 XX 项目产能置换方案

3.XX 企业 XX 生产线产能出让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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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广西碳酸钙粉体产品定义及置换

产能大小核定原则

参照碳酸钙行业有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并结合广西碳酸

钙产业发展实际，对广西碳酸钙粉体产品定义及置换产能大小核

定原则规定如下：

一、广西碳酸钙粉体产品定义

（一）重质碳酸钙。以方解石、大理石、石灰石等主要成分

为碳酸钙的矿石经过机械破碎、粉碎、研磨等工艺制得平均粒径

小于250μm（大于60目）的碳酸钙粉体产品。其中，

1.普通重质碳酸钙。平均粒径介于 18μm（800 目）和 250

μm（60目）的重质碳酸钙粉体产品。

2.超细重质碳酸钙。平均粒径小于 18μm（800 目）的重质

碳酸钙粉体产品。

3.改性重质碳酸钙。也称活性碳酸钙、表面处理碳酸钙。为

满足填充产品的相容性、耐蚀性、耐磨性或其他特种功能要求，

以重质碳酸钙为原料，采用粉体表面改性活化生产设备，在粉体

表面加工形成与基体具有不同物理化学性能的表层的碳酸钙粉体

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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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轻质碳酸钙。也称沉淀碳酸钙，指通过碳化法、苏尔

维法、联钙法、苛碱法和氯化钙-苏打法等化学反应方法制得的碳

酸钙粉体产品。其中，

1.普通轻质碳酸钙。平均粒径大于 2.0μm（6250 目）的轻

质碳酸钙粉体产品。

2.超细轻质碳酸钙。平均粒径介于100nm（18 万目）和 2.0

μm（6250 目）的轻质碳酸钙粉体产品。

3.纳米碳酸钙。平均粒径小于100nm（18 万目）的轻质碳酸

钙粉体。

4.改性轻质碳酸钙。也称改性碳酸钙、表面处理碳酸钙、胶

质碳酸钙，指为了满足填充产品的相容性、耐蚀性、耐磨性或其

他特种功能要求，以轻质碳酸钙为原料，采用粉体表面改性活化

生产设备，在粉体表面加工形成与基体具有不同物理化学性能的

表层的碳酸钙粉体产品。

（三）氧化钙。也称石灰、生石灰，指以方解石、大理石、

石灰石等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的矿石为原料，经高温煅烧，脱二氧

化碳制得的产品，包括冶金用熔剂产品。

（四）氢氧化钙。也称熟石灰、消石灰，指以生石灰加水消

化后干燥、过筛、风选（或分级粉碎）而得的产品。

（五）其他说明。

1.上述平均粒径指电镜平均粒径（TEM/SEM），根据《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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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0-2011 纳米碳酸钙》或《GB/T 19281-2014 碳酸钙分析方法》

中的相关粒径方法测定。

2.根据《广西碳酸钙产业高质量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我区

实施产能置换的碳酸钙粉体产品包括重质碳酸钙、轻质碳酸钙、

氧化钙、氢氧化钙四类产品，不包括水泥（含熟料）、砂石骨料以

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石粉、白云石矿加工产品、滑石粉等。

二、置换产能大小核定原则

（一）置换产能大小根据核准或备案文件的批复产能及近五

年最大年产量进行核定。其中，

1.批复产能小于近五年最大年产量的，按批复产能核定。

2.批复产能大于近五年最大年产量的，按近五年最大年产量

核定。近五年产量为零的生产线不能用于产能置换。

（二）近五年最大年产量核定原则。其中，

1.产能出让企业属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且产品纳入工业统计

报表制度《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目录》的，由所在设区市工信

部门会同统计部门依据统计数据核实。

2.产能出让企业属于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

业生产产品未纳入工业统计报表制度《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目

录》的，由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会同税务部门根据产品销售税务

发票等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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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XX企业XX项目产能置换方案
建设项目情况

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

建设产品情况

描述（包括粉

体类别、粒径、

改性情况等）

建设地点

拟建主体设备（生产

线）名称、规格型号

及数量

设计产能

（万吨/

年）

置换产能指标

（万吨/年）

计划点火投产

时间
置换比例

出让产能情况

项目

1

...

企业名称 项目地址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备案或核准

文件

主体设备（生产

线）名称、规格

型号及数量

备案或核准文件批复

产能（万吨/年）

近五年最大年

产量（万吨）

核定产能

（万吨/年）

是否享受奖补资

金和政策支持

产能指标是否重复

使用

关停时间（新线点

火投产前）

拆除退出

时间

（新线点火

投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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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XX企业XX生产线产能出让方案
出让产能情况

项目1

...

企业名称 项目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案或核准文件

主体设备（生产

线）名称、规格

型号及数量

备案或核准

文件批复产能

（万吨/年）

近五年最大年产量

（万吨）

核定产能

（万吨/年）

是否享受奖补

资金和政策

支持

产能指标是否重

复使用

关停时间（新线点火

投产前）

拆除退出时间

（新线点火投产

前）

拟建设项目产能

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

拟建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

名称、规格型号及数量

设计

产能

（万吨/年）

置换产能

指标

（万吨/年）

计划点火

投产时间
置换比例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3年7月21日印发


